
環境教育機構課程、師資變更申請書 112.08

申請日期： 年 月 日

機 構 名 稱 認證核准字號

通過專業領域
□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□氣候變遷 □災害防救 □自然保育

□公害防治 □環境及資源管理 □文化保存 □社區參與

機構開課地點

聯絡人姓名 聯絡人行動電話

聯絡電話

（公）

電子郵遞地址

申請項目(請勾選) 應檢附文件(請勾選)

課程

□異動
（原通過認證課程，僅課程名稱或時數調

整）

□環境教育人員訓練課程規劃（表1）
□環境教育人員訓練課程規劃修改對照表（表2）

□新增

○專業領域：(含專業科目、實務訓

練)

○經歷、專長行政研習(24小時)

○適用國環院課程教材

□環境教育人員訓練課程規劃（表1）
□環境教育人員訓練課程規劃修改對照表（表2）
□訓練課程章節大綱（表3）

師資

□異動
（原核定師資，僅調整授課課程）

□環境教育人員訓練課程規劃（表1）
□環境教育人員訓練課程規劃修改對照表（表2）
□環境教育機構授課師資同意書（表5）

□新增（非核定師資）

□環境教育人員訓練課程規劃（表1）
□環境教育人員訓練課程規劃修改對照表（表2）
□環境教育機構課程授課師資具3年以上環境教育相
關工作經驗一覽表（表4）

□環境教育機構授課師資同意書（表5）
□授課師資環境教育相關工作經驗證明文件（表6）
□其它相關佐證資料（聘書或服務證明…等）



申請單位名稱及蓋章【單位印信、關防或公司登記章】 負責人簽章

環境教育人員簽章



表1、 （機構名稱）___環境教育人員訓練課程規劃(格式範例)

課程架構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授課講師 時數

核心科目

環境教育

環境倫理

環境教育教材教法

合計時數（需達30小時以上）

實務訓練

(例:環境教育行政實習)

(例:環境教育教學實習)

合計時數（需達30小時以上）

專業科目

（擇一勾

選）

□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

□氣候變遷

□災害防救

□自然保育

□公害防治

□環境及資源管理

□文化保存

□社區參與

合計時數（需達40小時）

總計時數（需達100小時以上）

※ 請視需要自行延伸表格使用。

※ 如申請多項專業領域，請依各項專業領域分頁填寫。



表2、 （機構名稱）___環境教育人員訓練課程規劃修改對照表(格式範例)

課程

架構

課程

類別

課程名稱

（修改前
＃註1

）

課程名稱
（修改後）

授課講師

（修改前
＃註1

）

授課講師
（修改後）

時數

（前
＃註1

）

時數
（後）

核心

科目

環境

教育

環境

倫理

環境

教育教

材教法

合計時數（需達30小時以上）

實務

訓練

(例:環

境教育

行政實

習)

(例:環

境教育

教學實

習)

合計時數（需達30小時以上）

專業

科目

（擇一

填寫）

(例: 學

校及社

會環境

教育)

合計時數（需達40小時以上）

總計時數（需達100小時以上）

※註1：請依原通過認證之內容填寫。

※註2：請視需要自行延伸表格使用。



表3、 （機構名稱）___訓練課程大綱(格式範例)

課程架構

課程名稱

授課師資

教學時數

教學目標

課程大綱

備註：

※核心科目、專業科目適用國環院教材者免附。

※請視需要自行延伸表格使用。



表4、 （機構名稱）___環境教育機構課程授課師資具3年以上環境教育相關工作經驗一覽表（填表範例）

編

號
姓名

授課師資環境教育相關工作經驗
3年以上年資及符合資格 預計授課名稱

授課師資資格

01 陳小美
○○自然教育中心環境教育教師（93年1月1日至99年1月31日） 年資 6年

環境教育
取得環境教育人員認證（證號：EP109055） 資格 第4條第3項第3款

02 張大明

國立○○師範大學環境教育所助理教授（93年9月1日至95年12月31日）

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技士（96年1月1日迄今）
年資 7年

環境倫理
現任或曾任職於公私立大專院校之環境相關系所助理教授以上 

現任或曾任職於各級環境主管機關 資格
第4條第3項第1款

第4條第3項第2款

03 王中雄

國立○○大學環工所助理教授（98年1月10日迄今）

○○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講師（95年9月1日至98年7月1日）
年資 5年

環境教育教材教法
現任或曾任職於公私立大專院校之環境相關系所助理教授以上 

取得環境教育人員認證（證號：EP109088）
資格

第4條第3項第1款

第4條第3項第3款

04
年資

資格

05
年資

資格

製表日期: 年 月 日

※依環境教育機構認證及管理辦法第4條第3項規定授課講師應具三年以上環境教育相關工作經驗，並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：
  一、現任或曾任職於公私立大專院校之環境相關系所助理教授以上。 
二、現任或曾任職於各級環境主管機關。
三、取得環境教育教學人員認證。

※請視需要自行延伸表格使用。



表5、環境教育機構授課師資同意書

本人 同意擔任「 」環境教育機構

之環境教育人員訓練課程授課教師一職，特立此具本同意

書。

授課課程名稱：









立同意書人

授課師資： （簽章）

服務單位/職稱：

中華民國 年 月



日

表6、授課師資環境教育相關工作經驗證明文件

講師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

職 稱
環境教育相關

工作經驗年資
年 月

起迄年月 民國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

工作內容

說明

※請列出計畫活動名稱（或授課名稱）、工作內容摘要及其環境教育意涵等相關事證，並檢附

前述具代表之教學（如授課大綱）、行政…等佐證資料，其內容應符合環境教育法第3條「環

境教育」定義。



服務單位全銜及蓋章：【單位印信、關防或登記章】 負責人簽章：

服務單位電話：

服務單位地址：

製表日期：民國 年 月 日

※不同服務單位應分別以本表開具證明。

※服務單位若為民間團體，應一併檢附立備案證書影本或立備案之文號，以資佐證。
※請視需要自行延伸表格使用。


